附件1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株洲市石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盖章）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牵头推进辖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工作，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并监督执行。
（二）负责全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含城区小街小巷、城市地下管网）计划、公共租赁保障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协助市直相关部门组织和监督公共租赁住房初审、配租、租赁补贴等工作，负责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扩翻项目审核、计划申报和实施。
（三）协助市相关部门监督管理辖区建筑行业，配合市局对建筑市场劳务、建安工程现场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培育、规范建筑市场；协助市相关部门做好智能建筑、新型墙体材料、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使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全区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指导辖区海绵城市建设。
（四）指导协调和服务辖区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组织实施棚户区改扩翻工作。指导农民自建低层住房和农村危房与土坯房（空心房）改造。
（五）负责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与考核，以及建筑行业协会的指导管理。
（六）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13人，实有人数13人。内设科室6个，分别为：综合管理股、公用事业股、市政建设股、住房保障管理股、建设安全管理股、城市更新股。
本部门包含下属二级预算单位1个为：区城乡建设技术服务中心，为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局长（主任）1名、副局长2名、技术服务中心主任1名。均为全额拨款，实有人员48（其中机关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4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29人，劳务派遣人员6人）。

区城乡建设技术服务中心，为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4名，其中主任1名。主要职责：负责全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技术层面与市规划等有关部门的技术衔接；负责全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研究，参与设计方案区内审议听证；负责中、小型改造项目技术指导服务、建设技术推广与开发培训等公益服务。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7518.82万元，其中年初预算335.53万元，调整追加7165.22万元， 其他资金来源18.07万元。

2023年支出1754.3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2.92万元，项目支出1431.38万元，结余结转5764.52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紧扣加快建设“制造强区、生态新城”工作目标，统筹推进项目攻坚、民生改善、安全与风险化解，较好地实现了年初既定目标，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贡献了住建力量。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均按计划完成，实现产出和取得效益的情况良好，整体支出1754.3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2.92万元，项目支出1431.38万元。我局紧紧围绕单位职责、行业发展规划、预算绩效目标，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加强对单位资产的管理，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 推动基础市政项目建设，城市品质得到优化。2023年，协调推动我区路网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9条重要道路拉通，城区面貌大幅改善。截止11月底，清水塘片区：石峰大桥东匝道、清水塘大桥、QST10路、清水塘大道二期、株冶路二期（三一段）、清霞路三期竣工通车，清水塘城市公园二期A区、株冶路三期、塘屋路、新桥高排河道提质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前期工作。田心片区：规划四路、株所支路一期B竣工通车，规划支路三完成80%，计划12月完工，中车大道二期完成甩项后89%，计划2024年1月桥梁合龙，响田大桥拓宽改造完成62%，计划2024年6月完工，迎宾路改造正在进行前期，藏龙路二期正积极推动征拆工作。经开区：和丰家园提质改造三标菊塘路新建工程基本完工，计划12月竣工；智慧路拓宽工程完成95%，计划12月完工通车；银山路完成95%，计划12月完工通车；厚信路（明礼路-崇德路）完成85%，计划2024年6月竣工；兴园路（云龙大道-菖塘路）新建施工完成65%；藏龙路C段完成40%，计划2024年7月完工。

2. 打好雨污分流和海绵城市攻坚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全力推进雨污分流改造，致力改善城市水环境。截止11月底，石峰区累计完成管网缺陷修复400处，完成率72%；错混接改造61处，完成率49%；污水管网改建4.2公里，完成率73%。预计到12月底，可完成全年678处错混接和管网修复改造、5.712公里管网新建和改建任务。海绵城市建设如期推进。
3. 高效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居住环境得到改观。一是推动2022年1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顺利竣工，惠及790户居民。二是快速推进2023年9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居民1100户，总投资约1100万元，目前完成总进度的80%，计划年底完工。进度在城市五区中排名第二。三是科学谋划2024年10个老旧小区，涉及居民1226户，已完成市级评审。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业务性专项”金额8万元，物业管理专项经费5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72万元，实际支出8.34万元，结余结转5.38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业务性专项经费

年初预算8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72万元，项目支出合计8.34万元，年末结转结余0.38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日常业务工作及与项目相关的服务费用。

（2）物业管理专项经费
年初预算5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年末结转结余5万元，主要用于局办公楼搬迁到区政府院外单独办公所需的日常保洁和保安工资等物业支出，以保障正常办公秩序和办公环境，暂未完成支付。

2．年中追加项目“株洲市石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绿心地区生态补偿资金、区住建局办公楼水电气费用、自建房安全整治暨重点工程专项经费、恒大御苑华晨翡翠湾信访维稳经费、原株洲水泥管厂西侧道路下沉级边坡隐患调查分析经费、株洲市城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资金、石峰区井龙安置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支路三）经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奖补资金”等金额合计7160.22万元，实际支出1423.04万元，结余结转5737.18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石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项目支出528.28万元，主要用于2022年至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保障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程款项的及时支付。

（2）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绿心地区生态补偿资金

项目支出63.18万元，主要用于2021年绿心地区生态补偿项目-华垅社区水改项目，周边生态环境和居民获得感提升效果显著。

（3）区住建局办公楼水电气费用
项目支出5.08万元，主要用于住建局办公楼搬到院外之后的水电气费用，确保正常办公秩序。

自建房安全整治暨重点工程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52.13万元，主要用于自建房安全整治各项费用支出，消除安全隐患。

（5）恒大御苑华晨翡翠湾信访维稳经费

项目支出合计2.43万元，主要用于恒大御苑华晨翡翠湾购房者维稳工作，做好保交楼工作。

（6）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改造经费

项目支出合计45.82万元，主要用于2022年北站路支路微改造、红旗路-老铁东路口改造，2023年沿江北路（杉木塘西路路口段）地面塌陷应急抢险项目，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7）原株洲水泥管厂西侧道路下沉级边坡隐患调查分析经费
项目支出合计18.44万元，主要用于铜塘湾街道清水塘社区湘龙苑东侧路面、边坡开裂变形应急抢险项目。

（8）株洲市城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资金
项目支出199.08万元，主要用于城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及城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环卫工人）租赁补贴，以保障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得起房，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9）石峰区井龙安置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支路三）经费
项目支出122.62万元，主要用于石峰区井龙安置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支路三）工程项目款支付，确保了工程资金及时到位，确保居民通行畅通。

（10）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奖补资金
项目支出427.67万元，主要用于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奖补资金项目款项支付，确保了工程资金及时到位，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提升了城市品质，达到雨污分流，加强了环保和内涝治理。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3年，我单位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经费支出更加规范，但是由于项目资金年初财政未列入预算等客观原因，导致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此外，对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规定的要求，绩效管理也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是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管理基础薄弱。目尚未制定系统、规范的绩效管理工作流程和操作细节，绩效指标和标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未能细化、量化绩效指标，突出绩效特色。二是绩效管理理念尚未牢固树立，绩效管理专业人员匮乏。对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认识不够，单位内部绩效管理工作力量薄弱，多数以财务人员牵头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推动机制不全。

针对上述薄弱环节，下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和标准，细化、量化预算绩效管理指标，突出绩效特色，让预算绩效管理有章可循，明白预算绩效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提高单位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预算管理责任意识，用绩效考核结果来进行鼓励，激发每一个工作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确保自身绩效管理的改革和完善。组织人员学习预算绩效考核管理相关知识，加强工作人员素质方面的培训，为单位内部营造一个“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良好氛围。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